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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武隆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关于下达未纳入统筹整合农业专项资金

项目（第二批）建设任务的通知

各有关乡镇（街道）：

根据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、重庆市财政局《关于做好 2022

年市级农业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渝农发〔2022〕19

号）、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、重庆市财政局《关于做好 2022 年

中央农业生产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渝农发〔2022〕90

号）、重庆市财政局《关于下达 2022 年市级农业专项资金预算的

通知》（渝财农〔2022〕105 号）、重庆市财政局《关于下达 2022

武农发〔2022〕69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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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市级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》（渝财农〔2022〕106

号）等要求，现将市级及以上未纳入统筹整合农业专项资金项目

建设任务下达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，并就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做好项目实施方案编报

各实施单位要根据相关项目指导意见和“任务清单和绩效目

标清单”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分解细化任务，逐项落实，完善

项目实施方案，由各实施主体按规定报区级相关部门备案。

二、及时实施，加强项目资金管理

各实施单位要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和建设任务抓紧组织实施并

按规划使用资金，严禁将资金用于兴建楼堂馆所、弥补预算支出

缺口等与相关专项无关的支出，严禁列支会议费、培训费、差旅

费等“三公”经费及以学习考察为名的参观旅游支出。要严格按

照相关规章制度规定执行。

三、加强项目绩效管理

各实施单位要将政策目标实现情况、任务清单完成情况、资

金使用管理情况等纳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根据“任务清单和绩

效目标清单”，及时组织开展绩效自评，并配合接受市级相关监

督检查和绩效评价工作。

四、加强总结，按时报送项目相关材料，规范档案管理

各实施单位在项目完成和兑现后，应按市级文件规定及时向

区级相关科室（单位）报送有关情况和信息，认真总结“任务清

单和绩效目标清单”落实情况、项目建设管理好的经验和做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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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度重视项目档案管理工作，按照“建前准备、建中收集、建后

归档”的原则，及时收集，做到不漏项、不缺失、不混杂。

附件：2022 年未纳入统筹整合上级农业专项资金项目（第二

批）建设任务表

重庆市武隆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2 年 11 月 1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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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2 年未纳入统筹整合上级农业专项资金项目（第二批）建设任务表

序

号

项目名

称

项目实

施单位

发展

类型

项目

所在

乡镇

建设

地点

建设

性质

建设

年度

行业

主管

部门

建设任

务

年度

投资

计划

资金来源

受益对象 绩效目标
群众参与和利益联

结机制

是否以工

代赈方式

实施项目

对应市

级项目

名称

上级文
号

衔接

资金

财政

涉农

整合

资金

其他

财政

资金

帮扶

资金
备注

1

大豆-

玉米带
状复合
种植

仙女山
街道、江
口镇、平
桥镇、鸭
江镇、长
坝镇、和
顺镇、凤
来镇、沧
沟乡、文

复乡

粮食

仙女
山街
道、江
口镇、
平桥
镇、鸭
江镇、
长坝
镇、和
顺镇、
凤来
镇、沧
沟乡、
文复
乡

仙女
山街
道、江
口镇、
平桥
镇、鸭
江镇、
长坝
镇、和
顺镇、
凤来
镇、沧
沟乡、
文复
乡

新建 2022

区农
业农
村委

发展大
豆-玉米
带状复
合种植
5000 亩

25 25 种植农户
发展大豆-玉
米带状复合
种植 5000 亩

1045 户种植农户
发展种植

否

农业资
源与生
态保护
资金

渝财农
〔2022

〕105

号

仙女山街道 2.5 万元、
江口镇 2.5 万元、平
桥镇 3.0 万元、鸭江
镇 2.5 万元、长坝镇
2.5 万元、和顺镇 2.5

万元、凤来镇 3.5 万
元、沧沟乡 3.5 万元、

文复乡 2.5 万元
指导单位：区农业技

术推广中心

2

火炉镇
保峰村
人居环
境整治
项目

火炉镇
人民政

府

人居
环境
整治

火炉
镇

保峰
村

新建 2022

区农
业农
村委

村容村
貌提升、
庭院整
治、院坝
硬化、生
活垃圾
收运、产
业发展
配套基
础设施
等工程

75 75

受益人口
56 人，其
中脱贫人
口 4 人

通过项目的
实施，村容村
貌得到综合

提升改造，群
众出入以及
环境得到了

有效的改善，
群众满意度
明显提升

7人参与前期项目
确定会议、决议，
4人参与入库项目
的选择，2 人参与
项目实施过程中
施工质量和资金
使用的监督。群众
可通过务工等方
式实现增收。

否

农村公
益事业
财政奖
补资金

渝财农
〔2022

〕106

号

指导单位：区农业农
村委乡村振兴科

3

芙蓉街
道柏杨
村人居
环境综
合整治
项目

芙蓉街
道办事

处

人居
环境
整治

芙蓉
街道

柏杨
村

新建 2022

区农
业农
村委

旧房提
升、庭院
综合整
治、青砖
栏杆等

75 75 16户 51人

提升人居环
境、增加人均
纯收入、增加

集体收入

参与集体经济分
红

否

农村公
益事业
财政奖
补资金

渝财农
〔2022

〕106

号

指导单位：区农业农
村委乡村振兴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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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财政局、区乡村振兴局。

重庆市武隆区委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11 月 15 日印发


